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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乐电天威硅业公司收到兵装财务公司催款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乐电天威硅业公司）由公司与保定天威

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天威保变）于

2007

年

12

月共同出资成立，公司持有股权比

例为

51%

，天威保变持有股权比例为

49%

。 近日，乐电天威硅业公司收到兵器装备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兵装财务公司）《委托贷款到期催收函》，要求乐电天威硅业公司履行

还款义务。 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公司与天威保变签订的《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协议》和《乐

电天威硅业公司章程》约定，出资方应按出资比例为乐电天威硅业公司融资贷款提供担保或

股东融资；乐电天威硅业公司在金融机构的借款由公司与天威保变按出资比例提供担保。 为

确保乐电天威硅业公司停产技改期间到期债务的偿还，天威保变于

2013

年

3

月至

9

月向乐

电天威硅业公司提供了总计

32483.50

万元的委托贷款， 其中通过兵装财务公司向乐电天威

硅业公司提供了

29726.50

万元的委托贷款， 通过工商银行保定朝阳支行向乐电天威硅业公

司提供了

2757.00

万元的委托贷款。

近日，乐电天威硅业公司收到兵装财务公司《委托贷款到期催收函》称，通过委托人天威

保变向乐电天威硅业公司提供的两笔本金分别为

4474.50

万元和

6709.00

万元的委托贷款已

于

2014

年

3

月

29

日到期， 要求乐电天威硅业公司偿还上述两笔借款本金

4474.50

万元和

6709.00

万元，利息、欠息等

680.888758

万元，向兵装财务公司支付委托贷款手续费

5.284205

万元，合计

11869.672963

万元。

乐电天威硅业公司因停产技改无经营收入来源， 乐电天威硅业公司已于

2014

年

2

月向

天威保变提出了将

2014

年

3

月到期的委托贷款资金展期

1

年的申请。目前，公司和乐电天威

硅业公司与天威保变和兵装财务公司正就上述到期委托贷款展期事宜进行积极协商。

有关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进行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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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报告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披露），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０

，

１７１．８５ ２４

，

９２６．３７ ２１．０４

营业利润

２

，

８４２．４２ ２

，

３３１．６０ ２１．９１

利润总额

２

，

８２５．５３ ２

，

２７１．６２ ２４．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２

，

５５７．１９ ２

，

１２５．３２ ２０．３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７９ ０．０６６ １９．７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４６２ １．３３１

增加

０．１３１

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２５９

，

７３２．０６ ２５６

，

５１０．９４ １．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１７６

，

２２９．２９ １７３

，

６５８．７１ １．４８

股本

３２

，

４１７．８９７７ ３２

，

４１７．８９７７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５．４４ ５．３６ １．４９

注：

１

、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２

、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有一定幅度增加，主要原因是供区内用电负荷增

加，供电可靠性进一步提高，报告期内售电量达到

３．７６

亿千瓦时，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４．０９％

。

同时，受涪江来水减少及过军渡电站临时停止发电的影响，报告期内自发电比上年同期减

少

８．６４％

，致外购电成本增幅较大。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一

季度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４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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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完成，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承诺公告如

下：

一、发行人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发行对象承诺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共

１０

名，分别是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国管中心”）、合肥建翔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建翔”）、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渝资”）、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平安创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基金”）、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宝兴

业”）、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加银”）、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证券”）、重庆江北嘴中央

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江北嘴”）、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大华”）。 国管中心、合肥建

翔、重庆渝资承诺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平安创新、华

安基金、华宝兴业、民生加银、华融证券、重庆江北嘴、平安大华承诺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

市首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承诺

公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

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发行人律师承诺

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

公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会计师事务所承诺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

已阅读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发行情况报告书”），确

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对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以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期间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的内容，与本所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的内容无矛盾之处。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京东

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报告书中引用的上述本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

致因上述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报告承担本所相关审计报告中其所述之相应责任。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年４ 月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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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京东方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基本情况如下：

发行股票数量：

２１

，

７６８

，

０９５

，

２３３

股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股票价格：

２．１０

元

／

股

资产及现金认购募集资金总额：

４５

，

７１２

，

９９９

，

９８９．３０

元

资产及现金认购募集资金净额：

４４

，

８８４

，

７０５

，

０５２．６４

元

２

、京东方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三十六个

月，自上市之日起计算。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十二

个月，自上市之日起计算。

３

、募集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资产及现金认购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５

，

７１２

，

９９９

，

９８９．３０

元，其中资产认购部分为

８

，

５３２

，

９９９

，

９９９．３０

元（北

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以其所持有的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４８．９２％

的股权认购）；募集现金

３７

，

１７９

，

９９９

，

９９０．００

元

（包括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以其所持对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的债权认

购

５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７０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８２８

，

２９４

，

９３６．６６

元，资产及现金认购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４

，

８８４

，

７０５

，

０５２．６４

元。

４

、资产过户情况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文件后，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

理中心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了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相关股权过户变更登记手

续。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毕马

威华振验字第

１４００５３０

号）。

重要声明

本公告的目的仅为向投资者提供有关京东方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简要情况。投资者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该公告书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释义

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京东方

／

发行人

／

公司 指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

本次发行 指

京东方本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

２１

，

７６８

，

０９５

，

２３３

股

Ａ

股股份之行为

《公司章程》 指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保荐机构

／

中信建投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主承销商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毕马威华振 指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国管中心 指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京东方显示 指 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建翔 指 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渝资 指 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源盛光电 指 鄂尔多斯市源盛光电有限责任公司

鑫晟光电 指 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８．５

代线 指 第

８．５

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生产线

徽商银行 指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 指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列示的合计数据可能与相关单项数据加总得出的结果存在微小差异， 系由计算过程中

四舍五入造成。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的决策程序

京东方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京东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获中国证监会受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６１５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２４

亿股新股。

（三）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根据毕马威华振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出具的（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１４００５３０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京东

方已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１

，

７６８

，

０９５

，

２３３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５

，

７１２

，

９９９

，

９８９．３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８２８

，

２９４

，

９３６．６６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４

，

８８４

，

７０５

，

０５２．６４

万元。

（四）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发行人已经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材

料。 经确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帐，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五）资产过户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京东方显示已完成相关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国管中心持有的京东方显示

４８．９２％

股权已过户登记

至京东方名下。

（六）募集资金专项存储情况

经京东方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京东方已经建立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募集资金到位后已存入以下专

项账户，并将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１

、户名：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１１００１５６０００１８８１１９００００

开户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２

、户名：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１１０１４５８９９５０００９

开户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德胜门支行

３

、户名：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０２００３１６８１９１０００７４４０８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部

４

、户名：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０１３４０１４１３０００００４７

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子城支行

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京东方将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二、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类型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面值和数量

京东方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每股面值为

１

元，本次共发行

Ａ

股股票

２１

，

７６８

，

０９５

，

２３３

股。

（三）发行价格

京东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２．１０

元

／

股，与发行底价（即

２．１０

元

／

股）、发行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２．３７

元

／

股的比率分别为

１００．００％

、

８８．６１％

。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购报价及配售情况

内容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网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五）募集资金量、发行费用

京东方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５

，

７１２

，

９９９

，

９８９．３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保荐承销费、律师费、验资

费、股份登记费等）

８２８

，

２９４

，

９３６．６６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４

，

８８４

，

７０５

，

０５２．６４

元。

三、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一）发行对象名称及认购股数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及配售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占发行后总股本

比例

限售期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４

，

０６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００ ８

，

５３２

，

９９９

，

９９９．３０ １１．５１％ ３６

个月

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８５７

，

１４２

，

８５７．００ ５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７０ ８．１０％ ３６

个月

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 ３６

个月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１９０

，

４７６

，

１９０．００ ２

，

４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００ ３．３７％ １２

个月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

，

２８５

，

７１４

，

２８４．００ ８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６．４０ １２．１４％ １２

个月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５７

，

１４２

，

８５７．００ １

，

３７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７０ １．８６％ １２

个月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３８０

，

９５２

，

３８０．００ ４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００ ６．７５％ １２

个月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８

，

０９５

，

２３８．００ ４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８０ ０．６７％ １２

个月

重庆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２３８

，

０９５

，

２３８．００ ４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８０ ０．６７％ １２

个月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８５７

，

１４２

，

８５６．００ ５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６０ ８．１０％ １２

个月

（二）发行对象与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２１

，

７６８

，

０９５

，

２３３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１０

名，具体情况如下：

１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槐柏树街

２

号

法定代表人：林抚生

注册资金：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企业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组织企业资产重组、并购。

认购数量：

４

，

０６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股

限售期限：

３６

个月

２

、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金寨路

１６２

号安徽国际商务中心

１９

楼

法定代表人：朱礼品

注册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

认购数量：

２

，

８５７

，

１４２

，

８５７

股

限售期限：

３６

个月

３

、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北碚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云汉大道

５

号附

２５

号

法定代表人：覃伟

注册资金：

９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从事光电产业投资和咨询业务。（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取得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的，未取得许可前不得经营）

认购数量：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限售期限：

３６

个月

４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八卦三路平安大厦三楼

法定代表人：童恺

注册资金：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各类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及规定需审批的项目）。

认购数量：

１

，

１９０

，

４７６

，

１９０

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５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３１－３２

层

法定代表人：李勍

注册资金：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

４

，

２８５

，

７１４

，

２８４．００

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６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中心

５８

楼

法定代表人：郑安国

注册资金：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一、在中国境内从事基金管理、发起设立基金；二、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

营）。

认购数量：

６５７

，

１４２

，

８５７

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７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西、福中路北新世界商务中心

４２０１

、

４２０２－Ｂ

、

４２０４

法定代表人：万青元

注册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

２

，

３８０

，

９５２

，

３８０

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８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祝献忠

注册资金：

３１７

，

７５３．６５

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

自营业务、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业务（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９

日）。 一般经营项目：（无）。

认购数量：

２３８

，

０９５

，

２３８

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９

、重庆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西大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李毅

注册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利用自有资金对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开发项目进行投资，在市政府授权范

围内进行土地储备整治，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凭资质证书执业），房地产经纪、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屋销

售，销售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租赁建筑机械设备，空调用冷热源的生产、销售，空调维修、保养服务，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房屋租赁，停车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的不得从事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取得审批或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

认购数量：

２３８

，

０９５

，

２３８

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１０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第八层

法定代表人：杨秀丽

注册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基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

２

，

８５７

，

１４２

，

８５６

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国管中心、合肥建翔、重庆渝资分别与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份认购协议书，国

管中心、合肥建翔、重庆渝资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成为持有京东方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国管中心、合肥建翔及重庆渝资为公司的关联方。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与其他发行对象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京东方与合肥建翔、徽商银行合肥蜀山支行签署了委托贷款协议，合肥建翔委托徽商银行合肥蜀山支行

向京东方贷款合计

４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京东方与合肥建翔、兴业银行合肥分行签署了委托贷款协议，合肥建翔委托兴业银行合肥分行向京东方贷

款合计

１９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除上述交易情况外，公司与其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

分的信息披露。

（五）新增股份的上市和流通安排

发行人已经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材

料。 经确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帐，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

股价不除权。本次发行中，国管中心、合肥建翔、重庆渝资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其他投资者所认购的

股票限售期为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四、联合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联合主承销商全程参与了京东方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工作。 联合主承销商认为：

１

、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２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和《认购协议》的内容和形式符合

《发行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该等文件合法、有效。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ＢＯ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１０

号

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Ａ

股简称及代码： 京东方

Ａ ０００７２５

Ｂ

股简称及代码： 京东方

Ｂ ２００７２５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１２５９７

注册资本：

１

，

３５２

，

１５４．２３４１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东升

董事会秘书： 刘洪峰

证券事务代表： 肖召雄

上市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Ｂ

股上市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Ａ

股上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１５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３１８８８８

转

传真：

０１０－６４３６６２６４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ｅ．ｃｏｍ．ｃｎ

电子信箱：

ｗｅｂ．ｍａｓｔｅｒ＠ｂｏｅ．ｃｏｍ．ｃｎ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９８％ １４８

，

４１５．９４ ５９

，

４０５．９４

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３７％ ８６

，

０９８．１１ －

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２７％ ８４

，

７６５．００ －

合肥融科项目投资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９９％ ６７

，

５０２．６８ －

北京博大科技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４４％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２２％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４％ ２７

，

５３０．３９ －

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３％ ２７

，

４８４．８３ －

合肥蓝科投资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０．９０％ １２

，

２３６．９３ －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０．８３％ １１

，

１６０．００ －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东持股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５１％ ４０６

，

３３３．３３ ４０６

，

３３３．３３

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５０％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１０％ ２８５

，

７１４．２９ ２８５

，

７１４．２９

民生加银基金

－

民生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

安财富

－

汇泰

６６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７５％ ２３８

，

０９５．２４ ２３８

，

０９５．２４

华安基金

－

华夏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

富

＊

汇泰

７２

号集合资金信托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７５％ ２３８

，

０９５．２４ ２３８

，

０９５．２４

华安基金

－

工商银行

－

中融国际信托

－

中

融

－

融京

１

号集合资产信托计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４０％ １９０

，

４７６．１９ １９０

，

４７６．１９

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２１％ １４８

，

４１５．９４ －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大华平安

金橙财富

３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０５％ １４２

，

８５７．１４ １４２

，

８５７．１４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大华平安

金橙财富

３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０５％ １４２

，

８５７．１４ １４２

，

８５７．１４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３７％ １１９

，

０４７．６２ １１９

，

０４７．６２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

２１

，

７６８

，

０９５

，

２３３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７５

，

０９３

，

１２１ ４．９９％ ２２

，

４４３

，

１８８

，

３５４ ６３．６０％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

，

８４６

，

４４９

，

２２０ ９５．０１％ １２

，

８４６

，

４４９

，

２２０ ３６．４０％

合 计

１３

，

５２１

，

５４２

，

３４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５

，

２８９

，

６３７

，

５７４ １００．００％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明显改善，资产结构更趋

合理。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投向公司的主营业务，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巩固现有竞争优势，进一步提升行业地位，

有利于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化，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有利

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保持稳定，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会产生影响。

（六）本次发行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中，除国管中心、合肥建翔、重庆渝资之外的其他投资者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关

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影响。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内容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网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数额

京东方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２１

，

７６８

，

０９５

，

２３３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５

，

７１２

，

９９９

，

９８９．３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８２８

，

２９４

，

９３６．６６

元，募集资金净额

４４

，

８８４

，

７０５

，

０５２．６４

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经京东方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不超过

２２４

亿股，募集

资金净额（指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不超过

４６０

亿元。 其中国管中心以其所持京东方显示

４８．９２％

的股权认购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京东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权认购部分作价为

８５．３３

亿元，公司本次募集现金的投资项目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亿元）

以募集资金投入

（亿元）

１

对鑫晟光电进行增资投资建设第

８．５

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

项目

２８５ １３０

２

对鑫晟光电进行增资投资建设触摸屏生产线项目

５３．９７ ２５

３

对源盛光电进行增资投资建设第

５．５

代

ＡＭ－ＯＬＥＤ

有机发光显示

器件项目

２２０ ４０

４

对重庆京东方进行增资投资建设第

８．５

代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及

系统项目

３２８ １５２

５

补充流动资金

２８ ２８

总计

９１４．９７ ３７５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京东方将根据项目进度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以上项目，待募集资金到

位后予以置换。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通过自筹资金或者其他方式解

决。

根据京东方与合肥建翔、重庆渝资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合肥建翔与重庆渝资认购资金将分别全部投入鑫

晟光电

８．５

代线项目和重庆京东方

８．５

代线项目，除以上战略投资者认购资金之外的募集资金由公司董事会决定在以上各募

投项目中的分配事项。

第五节 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京东方与中信建投签署了保荐协议，作为京东方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认为：京东方申请本次发行

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

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中信建投愿意推荐京东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

任。

第六节 新增股份数量及上市时间

一、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发行人已经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材

料。 经确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帐，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刊登《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的下一交易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上市首日，在上市首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国管中心、合肥建翔、重庆渝资所认购的京东方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投资者

所认购的京东方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本次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京东方

Ａ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５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本次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京东方本次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限售期

１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４

，

０６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００

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７

日

２

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８５７

，

１４２

，

８５７．００

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７

日

３

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７

日

４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１９０

，

４７６

，

１９０．００

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７

日

５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

，

２８５

，

７１４

，

２８４．００

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７

日

６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５７

，

１４２

，

８５７．００

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７

日

７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３８０

，

９５２

，

３８０．００

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７

日

８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８

，

０９５

，

２３８．００

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７

日

９

重庆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２３８

，

０９５

，

２３８．００

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７

日

１０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８５７

，

１４２

，

８５６．００

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７

日

合 计

２１

，

７６８

，

０９５

，

２３３．００ －

第七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保荐代表人：朱明强、赵军

项目协办人：孙磊

联系人员：韩勇、倪进、盛成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８４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５１

二、联合主承销商

（一）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经办人员：朱明强、韩勇、盛成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２２０３

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８４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５１

（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经办人员：高贵雄、赵菲、窦昊明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４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２０３６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２０３７

（三）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经办人员：吴风来、朱锦超

办公地址：深圳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２７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７０６６６５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５１９９

（四）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世平

经办人员：曹宁、郑绪一

办公地址：武汉市新华路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１６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８９９

传 真：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８９０

三、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朱小辉

经办律师：朱小辉、荣珊珊、郑敏俐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８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１０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７６３６４９

传 真：

０１０－５８０９１１００

四、审计、验资机构：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姚建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苏星、徐君祎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

Ｅ２

座

８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０８５０００

传 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５１１１

第八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票， 截至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公司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

项。

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上市申请书；

２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之保荐协议；

３

、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４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５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及尽职调查报告；

６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７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８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９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１０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１１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 查询地点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１０

号

联系人：刘洪峰、肖召雄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３１８８８８－６２７２

传真：

０１０－６４３６６２６４

三、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３０

四、信息披露网址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４ 月３ 日

2014年 4月 4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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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68� � �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2014-17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3

日接到第一大股东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2013

年

8

月

13

日，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5

，

000

，

0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

17.03%

）质押给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质押担保

,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2013

年

8

月

13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时止。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大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2013

年

8

月

21

日，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7

，

600

，

0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

11.99%

）质押给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质押担保

,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2013

年

8

月

21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时止。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大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2013

年

12

月

3

日， 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成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5

，

000

，

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0.22%

）质

押给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质押担保

,

质押期限自登记之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时止。 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0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大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2014

年

4

月

2

日，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了上述

57,600,000

股质押股份的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3日

国金通用国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参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电子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感谢投资者的支持与厚爱，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工商银行

"

）协

商一致，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14

年

4

月

7

日起，对通过

工商银行

"

金融

@

家

"

电子银行申购国金通用国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申购费率实行费率优惠。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工商银行

"

金融

@

家

"

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WAP

）和个人电话银行等电子

银行渠道申购本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2

、活动时间：

2014

年

4

月

7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

3

、具体优惠费率：

个人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WAP

）和个人电话银行申购开

放式基金，其申购费率均享有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不低于

0.6%

的，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0.6%

；原申

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0.6%

（含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4

、重要提示：

（

1

）本活动解释权归工商银行所有。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2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

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也不包括基

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5

、业务咨询

（

1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0-2000-18

（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www.gfund.com

（

2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88

网址：

www.icbc.com.cn

有关上述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工商银行的有关公告。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者投资基

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属于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如有疑问，敬请登录本公司网

站（

www.gfund.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0-2000-18

（免长途话费）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4日


